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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插图：   三、大科学项目和私人资助项目中国家 主体地位的不同 在小科学项目，即私人资
助的研究项目中，投资者和智力成果创造者之间是一种民事合同关系，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，研究
成果或者归投资者所有，或者依双方当事人的约定。而国家作为知识产权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者以及市
场的管理者，处于第三方的位置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监管，并提供必要的服务。在这样的项目中，
抛开知识产权制度自身的两面性不谈，项目投资者与智力成果创造者之间是纯粹的民事合同关系，不
存在私人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。 与上述私人资助的项目不同，在大科学项目中，合同的主体和
性质都有了变化。在合同主体方面，在大科学项目中，一方主体是国家或代表国家的政府主管部门，
另一方是项目承担单位。在这里，国家不再是合同之外的第三方主体，而是作为项目的投资者，成为
合同的一方主体而参与到科研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。在合同性质方面，大科学项目的合同并不是
普通的民事合同，而是行政合同中的国家科研合同。科研合同是科研资金提供者（一般是科技主管部
门）与科研机构、科研人员就科研项目签订的合同[4]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科研合is—J实际上是政府以
契约形式为外壳，推行其科技政策，将国家科技项目计划加以落实的具体行政行为，实质上调整的是
科技主管部门与科研机构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纵向关系。在国家作为一方主体参与的行政合同中，
国家或政府所追求的公共利益、社会利益便成为合同履行的主要目的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就面临实现
合同的公益目的与保护项目承担单位和科研人员私人权利的冲突，也就是说，项目研究成果是归国家
所有还是归承担单位所有，项目承担单位的权利又该如何保护？ 如果按照传统的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
来推论，国家作为项目投资者理所当然应该成为研究成果的受益者，换言之，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和
成果推广应用所产生的利益也应该归属于国家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科技政策便遵循了这一原则。

Page 4



《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》

编辑推荐

《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》编辑推荐：话题深入，讨论广泛，不仅对科技哲学、科技史、科技传播和科
技管理等相关领域的师生及科技工作者有重要参考价值，也可供对该领域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阅读。

Page 5



《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111.com

Page 6


